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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醫藥、化學領域的專利中，發明標的常為化合物 (compound, substance)或組成物

(composition)，當前述物之標的係利用參數
1
或多個參數為變數所組成之數學關係式來界定申請

專利範圍，即稱為「參數界定物」。以下提示使用「參數界定物」時應注意的規則，以及討論參

數特徵對於物之新穎性和進步性的貢獻。 

 

一、參數界定物的使用原則 

關於界定方式的優先順序，本國的審查基準規定，原則上，物之技術特徵應以結構界定，

若無法以結構清楚界定時，始得以功能、特性、製法或用途界定。而化合物（物質）原則上應以

化學名稱或分子式、結構式等結構特徵界定；若無法以化學名稱或分子式、結構式界定時，始得

以物理、或化學特性界定；如若仍無法以物理化學特性界定時，得以製法界定
2
。因此，在請求

項的撰寫上，僅有在無法以結構特徵描述發明標的時，才得使用參數界定發明標的。 

 

二、參數界定物的明確性 

有關參數的定義及其量測方法，必須為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常用且明確的。若非屬公知的

參數（例如：申請人自定義之參數），應於說明書揭露該自定義參數之量測方法，以使申請專利

之發明得與先前技術進行比較。至於請求項以該自定義參數界定技術特徵時，若該自定義參數的

量測方法過於冗長，則可在請求項中省略量測方法，使請求項之記載保持簡潔。
3
 

另外，當利用不同量測方法所測得之參數會產生不同的數值，需於說明書和請求項中記載所使用

的量測方法（除非請求項為保持簡潔而省略量測方法）。
4
舉例來說，聚合物的分子量之測定結果

並非單一確定的值，而是呈現某種分布關係(molar mass distribution)，當以不同的計算或量測

方式測定聚合物之分子量時，通常會得到不同的結果，除聚合物之分子量外，粉末的粒徑亦是如

此，因此，若未於說明書中記載所使用的測量或計算方法，將無法與先前技術所揭露的數值進行

 
1 「參數」係指透過某測量方法或某設備直接測量而得的數據（例如：分子量、熔點、硬度、黏度、pH 值…等）。 
2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，專利審查基準第二篇第十三章第 4.2.1 節，2021 年。 
3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，專利審查基準第二篇第一章第 2.4.1.6 節，2021 年。 

4 同註 3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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比較，而導致不明確。 

有關參數的範圍，必須為說明書所揭露之實施例所支持，請求項中的參數特徵常為一數值

範圍，應盡可能揭露多個實施例，以支持所界定之參數範圍為一有效的範圍，或證明該參數之數

值範圍對物之結構特徵或成分比例的限定。實施例可包含該參數之數值範圍內的實驗數據，以證

明當參數在該數值範圍內時所產生的效果，或對物之結構特徵或成分比例的影響。亦可揭露數值

範圍外的數據，以排除某些物之結構特徵或某些成分比例。揭露充足的實施例，有利於證明申請

專利之發明的新穎性和進步性，萬一必須限縮參數之數值範圍時，亦可提供限縮之數值範圍的支

持
5
。 

以下舉一簡單的假想例，當請求項界定：「某保健品包含有效成分 A，其中該保健品免疫效

果可達 10%以上」。假設說明書已清楚地揭露免疫效果之量測方式，說明書應盡可能揭露多個實

施例，比如當該保健品包含 10 重量百分比的有效成分 A 時，免疫效果提升 12%；當該保健品

包含 15 重量百分比的有效成分 A 時，免疫效果提升 16%；當該保健品包含 20 重量百分比的有

效成分 A 時，免疫效果提升 17%；當該保健品包含 25 重量百分比的有效成分 A 時，免疫效果

提升 18%。然而，當該有效成分 A 佔該保健品的 5 重量百分比時，免疫效果僅提升 2%。如此，

可理解且可為說明書所支持的是，「提升免疫力的效果可達 10%以上」之特徵代表該保健品中的

有效成分 A 的含量為 10-15 重量百分比。 

 

三、參數界定物的新穎性與進步性6
 

實務上，參數界定物與先前技術的比對常遭遇困難，原因在於參數界定物之參數並未揭露

於先前技術中，因此無從比對參數界定物之參數與先前技術之間的差異。是以，在審查參數界定

物時，通常是以物本身的結構特徵或成分比例進行比對，當參數界定物的結構特徵或成分比例已

揭露於先前技術中，無論先前技術中是否有揭露該物之相關參數（或該物之特性），該先前技術

之物應具有與參數界定物相同的特性，據此判定該參數界定物喪失新穎性或進步性。 

換言之，參數界定物之新穎性和進步性的判定取決於「物」本身。值得一提的是，「參數界

定物」之審查原則與「製法界定物」和「用途界定物」類似，端看「參數」、「製法」或「用途」

特徵是否隱含對所請求之物的結構特徵或成分比例的限定。僅有會對物之結構特徵或成分比例

產生限定作用的「參數」、「製法」或「用途」特徵，才在判斷該物是否具有新穎性、進步性時產

生限定作用。 

 

四、參數界定物的使用提醒與建議 

使用參數界定物的寫法時，應留意所使用的參數及其量測方法是否為所屬技術領域之通常

知識者所能清楚理解，若非所屬技術領域之通常知識者所能清楚理解的參數，至少應於說明書中

 
5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，專利審查基準第二篇第六章第 4.2.3 節，2021 年。 
6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，專利審查基準第二篇第十三章第 5.2-5.3 節，2021 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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詳細載明該參數定義和其量測方法，以使參數界定物的特徵符合明確性的規定。 

另外，撰寫參數界定物時，應盡可能揭露多個實施例，使請求項所界定的參數範圍能被說

明書所支持，甚至可以清楚理解該參數特徵與物之結構特徵或成分比例之關聯，有利於證明參數

界定物的新穎性和進步性，萬一有部分範圍與先前技術重疊時，亦可選擇實施例中已揭露的端點

進行參數範圍的限縮。 

最後，物本身的結構特徵和成分比例才是構成新穎性和進步性的關鍵，若該物本身已遭先

前技術所揭露，即便以新的參數界定物，亦無法使該物產生新穎性或進步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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